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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
第 11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9 日(星期六) 下午 5 時 

會議地點：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三樓大禮堂 (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) 

主 持 人：穆閩珠會長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鈺惠 

出 席： 

理 事 會：張雷鳴副會長、洪佳君理事(請假)、鄭舜平理事、沈啟賓理事、   

林錦城理事、陳國嘉理事、蕭淑卿理事(請假)、江志忠理事(請假)。 

監  事：林寶臨監事會召集人、吳碧滿監事、何維華監事。 

列 席： 

總會人員：張昭盛(請假)、宋玉麒、王敏憲、張富貴、黃鈺惠、唐碧穗、  

沈益旭、沈芳廷、陳 廷、鍾耀堅、余雅琪、陳菀薏。 

壹、 會議開始 

貳、 主席致詞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(如附件一 ,第 1-9 頁)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二、 本總會第 1 屆選任運動員委員會五位委員名單及二位運動員

理事名單如下表，敬請備查。 

候選人 

號次 

候選人 

姓名 
得票數 

當選 

結果 
備註 

1 田曉雯 2 當選  

2 江志忠 9 當選 

召集人之另一性別得票數最高，

與召集人共同擔任中華帕拉林

匹克總會理事會之運動員理事。 

3 蕭淑卿 11 當選 

得票數最高，擔任運動員委員會

召集人及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

理事會之運動員理事。  

4 劉雅婷 8 當選  

5 林正哲 4 當選 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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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有關本總會秘書長人事案，敬請 同意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總會章程第二十一條辦理。 

二、 檢附宋玉麒先生基本資料表(如附件二 ,第 10-11 頁)，請 

參閱。 

擬 辦：新聘秘書長人事案擬於通過後，報請內政部、教育部及國際

帕拉林匹克委員會(IPC)備查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總會秘書處 

案   由：有關中華民國划船協會會員態樣屬性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9 月 29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35531

號函及 111 年 10 月 19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10038126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 本總會於 111 年 9 月 24 日召開第 10 屆第 11 次理事會

審查第 11 屆團體會員暨會員代表入會申請案，「中華民

國划船協會」因無提供推動身心障礙划船運動之佐證資

料，經查符合本總會章程第六條第五項，經審查通過為

「觀察員」。 

三、 教育部來函略以：「…中華民國划船協會似較符貴總會

章程第 6 條第 6 項第 2 款所稱『符合第 1 項會員要件之

運動組織或團體，未能舉/協辦或推廣身心障礙運動資格

者，僅得以準會員身分參與本總會。』態樣，似為準會

員而非觀察員…」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依教育部來函指導辦理，中華民國划船協會改為

本總會準會員團體。 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 

鄭舜平理事發言：新團隊新氣象，期許總會接下來應規劃 4 年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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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程計畫，以「照顧選手」做為本團隊的核心價值，建議可

結合各縣市醫療系統、訓練場域、基層教練等資源，建構良

善的照顧網絡，藉以系統化地達成照顧、培訓選手之短期目

標，並透過長期培訓及照顧制度，成為輔助帕拉運動選手邁

向國際競技運動舞台的幕後推手。 

林錦城理事發言：(一)本次會議為改選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，

惟似未見到二位運動員理事出席略為可惜，請釐清該二位理

事是否有辦理請假程序？並應提醒諸位理事與監事，依照本

總會章程第三十二條，如連續二次無故缺席會議者，視同辭

職。(二)考量總會業務繁重，為輔佐會長處理會務，擬推薦具

備豐富帕拉運動參與經驗的沈啟賓理事擔任駐會理事，以襄

助會長總會業務。 

主席：感謝二位理事對總會的期許與建議，以下就二位理事的建

議做簡單的報告及回覆： 

(一) 有關鄭理事所提照顧選手以及中長程計畫，總會自

2020 年起迄今，在教育部體育署的輔導下，陸續啟動

帕/亞帕運備戰計畫及潛力新秀計畫，目的即在於使菁

英選手無後顧之憂，多專注於競技訓練。並厚植優秀帕

拉運動員接班梯隊。今年更是延伸培育基礎，設立帕拉

運動基層訓練據點，旨在擴大帕拉運動的基礎參與，做

為未來拔擢潛力新秀、培植帕拉運動菁英選手的搖籃。

此外，部分選手透過社會各界的贊助，也開啟了一定程

度的贊助；本人亦透過扶輪社好朋友們的協助，提供幾

位運動員以年為單位的贊助支持。未來將延續努力拓展

募款資源，照顧選手。 

(二) 我們的運動員理事依照本總會第 1 屆運動員委員會選舉

辦法，經過前段時間的通訊選舉，選出一男一女共二位

代表，分別是蕭淑卿理事及江志忠理事。今日會議二位

分別因為被匡列及照顧母親等緣由，已有向總會請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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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總會運動員理事及委員會之運作及其職權之行使，將

按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辦理。 

(三) 有關推薦沈啟賓理事擔任駐會理事一案，各位理監事如

無異議請鼓掌通過。(附記：本案經全體理監事鼓掌通

過。) 

附註：與會者於本次臨時動議發言內容錄音檔隨本案附存。 

陸、 散會(17:30) 








